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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521执恢131号

任文东、李佳：

关于申请执行人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任文东、李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本院依法以
（2023）宁0521执恢13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任文东、李佳名下共
有的位于中宁县正大路金岸骄子17号楼1单元2层202室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号:房权证
中宁房证字第 6401347887）。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
限制高消费令、（2023）宁0521执恢13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现场勘
查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们）携有效证件（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209办公室选定
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
评估机构之后第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2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
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
为对报告无异议,本院将按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执恢132号

闫绪辉、陈雪：

关于申请执行人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陈雪、闫绪辉、黄
娇、周晓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申
请,本院依法以（2023）宁0521执恢13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闫绪
辉、陈雪名下位于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8#商业楼1-2层85号房屋【宁（2017）中宁县
不动产权第0000557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限制高
消费令、（2023）宁0521执恢13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现场勘查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们）携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209办公室选定评估机
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评估机
构之后第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2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
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
告无异议,本院将按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执恢74号

闫文兵、张桂香：

关于申请执行人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尹凤琴、董宁、
闫文兵、张桂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经申请,本院依法以（2023）宁 0521执恢 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
闫文兵、张桂香名下位于中宁县城新南街南街新村 1号楼 4单元 3层 301室房屋（不动
产权证书号:6401337401）。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限
制高消费令、（2023）宁 0521执恢 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现场勘
查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们）携有效证件（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到本院 209办公室
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
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第 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 2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
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 5日内以书面形式
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无异议,本院将按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戴建平：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兰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
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赵怀利、孙建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孙培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23民初 215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原告诉请内容：1.判令被告赵怀利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114634.64 元及利息 38477.67 元，本息共计 153112.31
元，2023年6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6.74%主张至被
告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孙建东、孙陪石对上述借款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赵怀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怀利、孙培石、孙
建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23民
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培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
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46151.33 元、利息
6512.49元，共计52663.82元；2022年5月12日以后的逾期利息，根据《个人借款合
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孙建东、赵怀利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孙建东、赵怀利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孙培石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0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 652元，由被告孙培石、孙建东、赵怀利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惠安堡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谢耀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23民初2018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原告诉请内容：1.判令被告谢耀宣偿还原告信用卡
本金29998.49元、利息12584.64元、违约费用2381.73元
（暂计算至2023年4月1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信用卡领
用合约额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陈浩：

原告魏冬云与被告陈浩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07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浩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魏冬云化
肥款 34000 元。案件受理费 325 元、公
告费480元，合计805元，由被告陈浩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黄少军、张晓薇：

原告中宁县谷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黄少军、张晓
薇、刘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黄少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宁县谷丰
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化肥款 13700 元、违约金 4110 元，共计
17810元；二、被告张晓薇、刘峰对上述欠付货款中10400元、
违约金3120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张晓薇、刘峰在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黄少军追偿。案件受理费123元、公
告费480元，合计603元，由被告黄少军、张晓薇、刘峰连带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317号

景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景洋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
归还原告贷款本金10万元、利息22339.34元，本息合计122339.34元（利息计算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2023 年 6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
（9.7875%）计算至贷款本息清偿完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
延）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张兴旺：

本院受理原告齐沁源、齐束杨与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张
兴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齐沁源、齐束杨支
付 266000元；案件受理费 5800元，由齐沁源、齐束杨
负担659元，由张兴旺负担5141元。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明福与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点：1.被告向
原告支付劳务费 378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无法向你方直接或者留置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崔文军、张怡：

本院受理原告张占平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欠
款 70500元；2.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利息 15737.95元（以
70500元为基数，按14.8%/年从2021年10月15日暂计算至2023
年4月10日，实际计算至偿还完毕止）；3.本案各项诉讼费用由二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巨军：

本院受理马小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2民初15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1.准予原告马小萍与被
告张巨军离婚；2.婚生长子张博生、次子张锦生随
原告马小萍生活，被告张巨军于2023年9月起，每
月30日前支付二个孩子抚养费共计1000元，直至
孩子张博生、张锦生成年；3.驳回原告马小萍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 元，原告马小萍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西安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玉国：

本院受理原告何宁生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
原告偿还代其支付的借款本息 40625.99 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包进龙：

本院受理原告李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5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
人民法院海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
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 108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月花：

本院受理原告田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2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
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
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 108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正有：

本院受理马占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返还原告借款 5000 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飞：

本院受理胡文旺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
欠原告货物运输费12000元、逾期利息9360元，共计21360
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812号

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陈洁与被告吴奋起、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24民初812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一、由被告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向原告陈洁支付违约金25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共计3万元；二、驳回原告
陈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350元，由原告陈洁负担2800元，由被告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
司负担55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由被告宁夏
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陈洁支付）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者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泾源县支行诉被告
者瑞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诉状副本、廉
洁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一楼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汪俊宁、王芳、汪宏伟：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诉刘春、
王进军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汪俊宁、王芳返还原告
借款本金 30万元及利息 96756.88元（计算至 2023年 4月 20
日）, 合计396755.88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至借款还清
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刘春、王进军、汪宏伟对上述借款本息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依法由各被告承担】、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汪俊宁：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诉刘春、
陈玉霞、刘兴、刘文奇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刘春、陈玉霞
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82776.56元（计算至2023年4
月20日），合计382775.56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至借款
还清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刘兴、刘文奇、汪俊宁对上述借款
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依法由各被告承担】、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树兵：

本院受理原告刘小龙诉被告王树兵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请：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草料
款81848元，利息2602元【按照LPR标准，暂计算自2022年9
月14日至2023年7月28日止，计算方式为：（3.65%×81848
元）/365天×318天=2602元）】，以上款项共计84450元，并按
照上述计算标准持续计算利息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2.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张金飞：

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明诉被告张金
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
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饲料款 3991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
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郝春茂：

本院受理原告徐亚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
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2.请求依法判令未
成年长子郝佳宝（2005年 9月 30日出生）、次子郝佳
欣（2016年12月16日出生）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
付孩子抚养费 3000元；3.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4574号

王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卢维权与被告王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4574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王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卢维权货款3786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货
款3786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自2023年3月13日至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46元、公
告600元，由被告王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海文贵：

本院受理原告米秀芳与被告海文贵、高宏心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米秀芳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米秀芳与海文
贵、高宏心的房屋租赁合同；2.判令海文贵、高宏心向米秀芳支
付房屋物业费两年 4500 元、暖气费两人共欠 3000 元、房租
2500元、水费 4030元，共计 14030元；3.本案诉讼费由海文贵、
高宏心承担。因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
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3339号案件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任
制审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19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矛调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赵和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青智与被告赵和平、赵小平、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
3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赵和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张青智借款49800元；二、赵小平对上述借款1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赵小
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赵和平追偿；三、王辉
对上述借款1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
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赵和平追偿；四、驳回张青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元，减半收取计 525元（实收 525元），由张青智负担 2元，由赵和平、赵小
平、王辉负担 523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宁夏金海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芦金海、李斌、

岳国雄：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梁仲昌与被执行人
宁夏金海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一案中，梁仲昌向本院提出书面被申请人
申请,已审查终结。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176号执行裁
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 814 室领取复议申请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彦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淑彦、保生明与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250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 8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3713号

杨世杰、苏菊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告杨世杰、苏菊花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杨世杰、苏菊花偿还我行贷款本息 94932 元。其中：本金
90488.15元，利息 4443.85元（利息暂算至 2023年 6月 20日）及 2023年 6月 21日至贷款还清日产生
的利息；2.判决我行对贷款抵押物变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佳琦：

本院受理上诉人杨杰与被
上诉人刘玉河、原审被告王佳
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 民终 1585 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 日内来本院西区（305
办公室）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276号

宁夏达盛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宁夏天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宁夏骏宁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骏骑、张小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拥军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经多方
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们，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洁司法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30分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 404法
庭合并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2716号

田宁：

本院受理原告王起运与被告田宁、王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田宁于本判决
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王起运偿还尚欠借款20万元，并支付以下欠借款为基数，按同期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简称LPR）自
2023年 6月 15日起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王起运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53元，由
被告田宁负担4300元，由原告王起运负担35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田宁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执异18号

中建恒丰铭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兴福（身份证号：64032219790818191X）、张

倩（ 身 份 证 号 ：342222197102152365）、徐 培 旭（ 身 份 证 号 ：

342222197007082119）：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马卫国与被执行人中建恒丰铭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张兴福承揽合同纠纷案一中，申请执行人马卫国于2023年4月12日向本院
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第三人张倩、徐培旭为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
执异 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内容为：追加第三人张倩、徐培旭为（2022）宁
0381执17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分别在各自尚未缴纳出资1840万元、2760万元
的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马卫国履行本院作出的（2021）宁0381民初40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承担付款责任。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古德强：

本院受理原告刘普战与被告古德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
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7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计21861.27元（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5
日起按年利率（1倍LPR）的标准暂计算至2023年8月2日）（第1、2项暂合
计 91861.27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
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民初 3421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独任
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3年 10月 20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379号

路建成、吕晶、马振财：

本院受理原告敖小宁诉被告路建成、吕晶、马振
财、田学琴、路立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原告敖小宁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根据原告提
供的地址本院多次送达均无法送达到，且电话也无法
与你们取得联系，故无法直接送达民事上诉状。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23民初 1379号民事上
诉状，上诉人敖小宁的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宁0323
民初 13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
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13号

李文仁、王泽有：

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华与被告李文仁、王泽有、张丽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150000元；2.判令三被告支付借款利息 183000
元（2018年 2月 9日至 2023年 3月 9日，共 61个月）以上两
项本息共计 333000 元；3.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50 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红卫：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金凯利金属制品经营部与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8344号民事
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马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
告银川市兴庆区金凯利金属制品经营部两台50KW柴油发电机组；
二、被告马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
金凯利金属制品经营部租金9600元，并按照2400元/月/台的标准向
原告支付案涉租赁物自2023年3月6日起至租赁物实际返还之日止
的占用使用费；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276元，公告费300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任爱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任爱萍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21民初27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任爱萍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
服务费 4798.45元及电梯费 1450元；二、驳回原告宁夏众安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2元，减半收取计56元，由被告任爱萍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金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杨鸿与被告金小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
民初 25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金小军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鸿欠款 277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26元，减半收取计 263元，由被告金小军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890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康海刚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81民初 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李维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康海
刚劳务费 19500元。如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
清偿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88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888元，由被告李维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